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EDI

产品名称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EDI

公司名称 北京佳传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建材城西路87号院8号楼1
3层1603

联系电话  13120369874

产品详情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一、业务定义

在线数据与交易处理业务属于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各种与通信网络相连的数据
与交易/事务处理应用平台，通过通信网络为用户提供在线数据处理和交易/事务处理的业
务。在线数据和交易处理业务包括交易处理业务、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和网络/电子设备数
据处理业务。

交易处理业务包括办理各种银行业务、股票买卖、票务买卖、拍卖商品买卖、费用支付等
。

网络/电子设备数据处理指通过通信网络传送，对连接到通信网络的电子设备进行控制和
数据处理的业务。

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即EDI，是一种把贸易或其它行政事务有关的信息和数据按统一规定
的格式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数据，通过通信网络在有关用户的计算机之间进行交换和自
动处理，完成贸易或其它行政事务的业务。



二、相关准入要求

1、在线交易处理业务指利用各种与通信网络（含因特网）相连的交易处理平台，向提供
各类金融、证券交易以及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商品交易处理的用户提供公共平台服务。银行
业务、股票买卖等属于金融和证券交易，票务买卖、拍卖商品买卖、费用支付属于电子商
务中的交易活动，不是在线交易处理业务。

2、利用互联网站提供在线数据处理服务的 ,一般其数据处理服务是无偿的，同时利用第
三方支付方式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不属于从事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的经营活动，
不需要办理此业务经营许可证，但需要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办理从事
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许可或备案手续。

3、经营者仅限租用公用通信网络资源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不得擅自建设专
用电信传输网络或利用非经营性网络资源及设施,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4、经营者在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的过程中，如需要国家其它行业主管部门
的批准，应办理相关批准文件。

5、申请者申请材料中应有严格的用户资料、商业信息等用户隐私权保护机制和措施，妥
善保存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平台上所传输处理的相关数据资料，保存时间不得少
于一年。

6、经营者服务器应设置在业务覆盖范围内。

7、《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经营许可证中有特别规定外，
电信业务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1年内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业务种类和业务
覆盖范围提供电信服务”，经营者应当根据自身的业务开展能力来申请业务覆盖范围，原
则上业务经营者初次申请许可业务覆盖范围不能为全国。经营者提供服务后，有扩大业务
覆盖范围需求时，可申请变更许可证的业务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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